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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

时间届满暨权益变动达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钧

天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6,425,5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0%；公司股东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天创投” ）持有公司股

份5,931,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 钧天投资、钧天创投均由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二者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356,9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8%。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该部分股份于2021年4月16日起解禁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钧天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6,425,514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4.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钧天投资、钧天创投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关于减持股份数量达到1%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钧天投资在本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322,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8%；钧天投资自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2月8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4,331,3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8%。 本次权益变动后，钧天投资持有公司14,102,51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52%，钧天创投持有公司5,931,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033,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425,514 4.10% IPO前取得：16,425,514股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931,448 1.48% IPO前取得：5,931,44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16,425,514 4.10%

钧天投资、钧天创投均由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931,448 1.48%

钧天投资、钧天创投均由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合计 22,356,962 5.58%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深圳市钧天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2,322,

998

0.58%

2024/2/5 ～

2024/2/8

集中竞价交

易

10.00－10.90

23,692,

603.74

未完成：14,102,

516股

14,102,516 3.52%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比例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33E2

权益变动

时间 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2月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交易

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2月8

日

人民币普通股 4,331,398 1.08

合计 - - 4,331,398 1.08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层331室

权益变动

时间 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2月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 - -

合计 - - - -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

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8,433,914 4.60 14,102,516 3.52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931,448 1.48 5,931,448 1.48

合计 - 24,365,362 6.08 20,033,964 4.999991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

的情况。

五、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变化。

4、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都先导

股票代码：688222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33E2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33E2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层331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层331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签署日期：2024年2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其他附加生效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本《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成都先导股份之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成都先导 指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5,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少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54261879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 33E2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以及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2010-05-13至2030-05-12

合伙人及持股比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1,000

2 王少兰 60% 3,000

3 陈永存 20% 1,000

合计 100% 5,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兰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9243386X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层331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咨询；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2009-04-28至2029-04-27

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2,000

2 曹勇 10% 500

3 石涛 10% 500

4 北京中银建投资有限公司 10% 500

5 王少兰 17.5% 875

6 唐正 10% 500

7 陈永存 2.5% 125

合计 100% 5,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任职

王少兰 男 中国 北京 否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任职

王少兰 男 中国 北京 否 法定代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由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两者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如下：

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公司的业务发展及股票价格等因素， 决定是否增加或继续减少其

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成都先导无限售流通股24,059,859股，占其总股本的

6.00%；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成都先导无限售流通股13,607,862股，占其总股本的3.40%。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成都先导无限售流通股37,667,721股，占其总股本的9.4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成都先导无限售流通股14,102,516股，占其总股本的

3.5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成都先导无限售流通股5,931,448股，占其总股本的1.48%；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股占其总股本的4.999991%，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5月13日至2024年2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17,633,

757股，占成都先导总股本的4.40%。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

2021/5/13

~

2024/2/8

10.00-

32.55

9,957,343 2.49%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

2021/7/2

~

2023/4/17

20.38-

33.00

7,676,414 1.92%

合计 / / / 17,633,757 4.40%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14,102,5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2%。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5,931,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合计持股占其总股本的4.99999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流通股 24,059,859 6.00 14,102,516 3.52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3,607,862 3.40 5,931,448 1.48

合计 37,667,721 9.40 20,033,964 4.999991

注：上表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四舍五入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少兰

日期：2024年2月1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兰

日期：2024年2月18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国际生物城

股票简称 成都先导 股票代码 688222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册

地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

号新时代广场 33E2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

地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

层331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其他 √ 大宗交易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A股

持股数量：37,667,721股

持股比例：9.4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A股

变动数量：17,633,757股

变动比例：4.40%

持股数量：20,033,964股

持股比例：4.9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

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王少兰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少兰

日期：2024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22�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先导 公告编号：2024-004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钧天投资” ）持有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先导”或“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14,102,516股，占其总股本的3.52%；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天创投” ）持有成都

先导无限售流通股5,931,448股，占其总股本的1.48%，二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033,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1%。 钧天投资、钧

天创投不再构成合计持有成都先导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公司于近日收到钧天投资、钧天创投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钧天投资、钧天创投于2021年5月13日至2024年2月8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17,633,757股，占成都先导总股本的4.40%；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主体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比为4.999991%，不再是公司5%以上股东。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少兰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33E2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以及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合伙人及持股比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1,000

2 王少兰 60% 3,000

3 陈永存 20% 1,000

合计 100% 5,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少兰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3层331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咨询；投资管理

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深圳市九野钧天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2,000

2 曹勇 10% 500

3 石涛 10% 500

4 北京中银建投资有限公司 10% 500

5 王少兰 17.5% 875

6 唐正 10% 500

7 陈永存 2.5% 125

合计 100% 5,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股份类型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

2021/5/13

~

2024/2/8

人民币普通股 9,957,343 2.49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

2021/7/2

~

2023/4/17

人民币普通股 7,676,414 1.92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

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钧天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股份 24,059,859 6.00% 14,102,516 3.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59,859 6.00% 14,102,516 3.52%

钧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13,607,862 3.40% 5,931,448 1.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07,862 3.40% 5,931,448 1.48%

合计

持有股份 37,667,721 9.40% 20,033,964 4.9999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7,667,721 9.40% 20,033,964 4.999991%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二、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期已届满，

不存在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债务逾期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导致公司

及部分子公司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截至2024年2月17日，公司在金融机构新增逾期的债

务本息合计约33,462.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36%。 具体情况如下：

1.逾期的银行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到期日

1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200.00 2024/1/26

2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4/1/26

3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300.00 2024/1/27

4 辽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银行 1,000.00 2024/1/29

5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4/2/1

6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4,000.00 2024/2/2

7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1,800.00 2024/2/2

8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4/2/8

9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1,530.00 2024/2/10

单笔500万元以下的逾期银行债务小计 2,120.00

合计 20,950.00

2.逾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到期日

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122.50 2024/1/25

2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97.77 2024/1/25

3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79.65 2024/1/26

4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898.51 2024/1/26

5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87.59 2024/2/9

合计 1,286.01

3.逾期的融资租赁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到期日

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380.81 2024/1/30

2 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93.91 2024/2/1

3 广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7.15 2024/2/10

4 湖北傲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151.85 2024/2/10

5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79.02 2024/2/10

6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14.28 2024/2/15

7 吉安市傲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6.69 2024/2/15

8 厦门嘉烨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5.88 2024/2/15

9 上杭傲农槐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2.82 2024/2/15

10 广西柯新源原种猪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机构 13.60 2024/2/15

11 吉安市吉州区鸿图养殖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2.43 2024/2/15

12 吉水县傲禧农牧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6.14 2024/2/15

合计 1,044.58

4.因金融机构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提前到期/逾期金额 贷款提前到期日

1 辽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15

2 四川傲新农牧有限公司 银行 1,300.00 2024/1/26

3 成都傲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000.00 2024/1/26

4 傲农佑康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4/1/31

5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592.17 2024/1/31

6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490.00 2024/2/5

7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500.00 2024/2/5

单笔500万元以下因银行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银行债务小计 0.00

合计 8,382.17

5.逾期的养户贷相关债务

湖北傲鹏牧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养户共10户（表内负债）贷款逾期金额合计1800.00万元，到

期日为2024/1/24-2024/2/17。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 截至2024年2月17日， 公司在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约171,

729.31万元（扣除已偿还部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8.59%。

2、债务逾期事项将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公司将面临支付相关逾期利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司

财务费用增加，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

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妥善

解决上述债务问题。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4-055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

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傲农

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66,173,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8%。 截至2024年2月18日，傲农投

资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的股份数累计为266,173,069股，占其所持股份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58%。

●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9,723,19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31%。

截至2024年2月18日，吴有林先生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的股份数累计为89,723,192股，占其所持股份

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31%。

● 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厦门

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百瑞投资” ）、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

辉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94,17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29%。 截至2024年2月18日，傲

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股份数累计为355,896,261股，占其合

计持股数量的90.29%，占公司总股本的40.89%。

● 综合考虑近期傲农投资、 吴有林先生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及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

请重整等事项，后续傲农投资和吴有林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可能面临较多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相关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实

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冻结/标记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冻结/标记股

份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备注

吴有林 2,100,000 2.34% 0.24% 否 2024-02-08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财产保

全

轮候冻

结

傲农投资 14,500,000 5.45% 1.67% 否 2024-02-08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财产保

全

轮候冻

结

合计 16,600,000 /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的情况

截至2024年2月18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

冻结及司法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傲农投资 266,173,069 30.58% 6,046,963 260,126,106 100% 30.58%

吴有林 89,723,192 10.31% 6,242,902 83,480,290 100% 10.31%

百瑞投资 34,719,710 3.99% 0 0 0.00% 0.00%

吴有材 3,176,029 0.36% 0 0 0.00% 0.0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00% 0.0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00% 0.0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00% 0.00%

合计 394,171,600 45.29% 12,289,865 343,606,396 90.29% 40.89%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2024年2月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0）， 控股股东傲农投资收到债权人福建大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舟集团” ）的

《通知书》，大舟集团因傲农投资未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对

傲农投资进行重整的材料。 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傲农投资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该事项可能会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综合考虑近期傲农投资、 吴有林先生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及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

整等事项，后续傲农投资和吴有林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可能面临较多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相关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24-007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智能” 或“公司” ）于2023

年3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3年4月12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因业务发

展需要，达实智能全资子公司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

信医疗” ）之全资子公司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

信数字医疗” ）拟向银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由久信医疗为上述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久信数字医疗根据业务需求在授信额度内与银行签署

相关协议，具体金额和担保协议的约定，以银行最终的审批情况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久信医疗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债权人”

或 “甲方” ）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Ec156222402040015277）

（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签署地点为常州市，约定为确保甲方与久信数字医

疗签订的《最高债权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A0456222402040012776）及上

述合同项下具体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申请书等，以

下统称“主合同” ）的履行，久信医疗愿意为债务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乙方）：江苏达实久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债务人：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甲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4.被担保主债权：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4年02月02日起至

2025年02月01日止，甲方依据主合同为债务人办理具体授信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本金。 甲方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为债务人办理的包括但不限于保函、 汇票承

兑、汇票保贴、汇票贴现、信用证、衍生品等授信业务，甲方于债权确定期间之

后实际发生垫款的，亦属于本合同项下被担保主债权。

5.担保方式：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如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应承

担责任的其他情形， 甲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乙方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延期协议的， 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

权或解除主合同的， 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

之日起三年。

7.担保最高债权额：本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950

万元。 在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或发生法律规定的其他债权确定情形时，被确

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所对应的利息（包括复利和

罚息，下同）、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以及主合同

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等，均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

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8.久信医疗持有久信数字医疗100%股权，此次银行综合授信由久信医疗

提供全额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91亿

元,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222,808.57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81.73%；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1,3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0.48%；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35� � � � � � � � �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人员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的警示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9.92亿。 按照项目立项时间和募投项目原定规划建设期，上饶

项目、常熟项目、余姚项目分别应于2020年1月、2020年1月和2020年7月完成建设，但上述项目均未如期

完成建设。 公司未在历次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上述项目实施进度未达计划

进度的情况，风险提示不充分，信息披露不真实。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 第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第十一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十二条的规定。 罗喜芳作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未勤勉履行职责，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的规定，是上述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主要责任人员。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 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现对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其中所指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江苏证监局的

要求，深刻反思并认真吸取教训，加强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正确运

用，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推动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本次收到警示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5189� � � � � � �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2024-007

转债代码：111005� � � � � � �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

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何壁宇女士分别计划自2024年2月7日及2024年2月8日起的6个月内，以其自有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 其中何培富先生本

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何璧颖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2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何壁宇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不超过

人民币500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2%。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和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6）。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培富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42,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2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903,873.56

元；何壁宇女士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3,24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624%，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623,962.20元。 增持金额已过半，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及何壁宇女士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何璧颖女士、何壁宇女士。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何培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7,95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8%；何

璧颖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8,44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64%； 何壁宇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8,

4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4%。

3、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自2023年12月

19日起的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

份，何培富先生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及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

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12个月，本次增持主体何璧颖女士和何壁宇女士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决定对公司的股份进行增持。本次拟以自

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其中何培富先生本次增持股份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700万元； 何璧颖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万

元，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何壁宇女士本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万

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2%。 本次增持计划的

实施期限分别自2024年2月7日及2024年2月8日起的6个月内内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

日和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和《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截至2024年2月19日， 何培富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542,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25%，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903,873.56元；何壁宇女士已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3,2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624%，合

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623,962.20元。增持金额已过半，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何培富先生、何璧

颖女士及何壁宇女士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政策、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形，导致无法实施或延迟

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

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培富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605199� � � � � � � � � � �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4-006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头孢地尼颗粒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头孢地尼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头孢地尼颗粒

剂型：颗粒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规格：50mg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200370国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3151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

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头孢地尼属于第3代广谱头孢菌素类药物，该药物适用于对头孢地尼敏感的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

肺炎球菌、消化链球菌、丙酸杆菌、淋病奈瑟氏菌、卡他莫拉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奇异变形杆菌、

普鲁威登斯菌属、流感嗜血杆菌等菌株所引起的下列感染：咽喉炎、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肺炎；中耳

炎、鼻窦炎；肾盂肾炎、膀胱炎、淋菌性尿道炎；附件炎、宫内感染、前庭大腺炎；乳腺炎、肛门周围脓肿、外

伤或手术伤口的继发感染；毛囊炎、疖、疖肿、痈、传染性脓疱病、丹毒、蜂窝组织炎、淋巴管炎、甲沟炎、皮

下脓肿、粉瘤感染、慢性脓皮症；眼睑炎、麦粒肿、睑板腺炎。

头孢地尼颗粒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 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

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查询，截至公告日，除公司外，国内已有山东海山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倍特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日中天制药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674.18万元（未经审计）。

三、投资风险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上述药品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品的前期

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国家政策、

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药品的销售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16� � � � �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4-004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元” ）的通知，世纪新

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于近期办理了补

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世纪

新元

是 2,540,000 0.41% 0.11% 否 是

2024年2月1

日

2024年4月9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补充

质押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世纪新元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世纪

新元

616,061,198 27.25%

257,461,

673

260,001,

673

42.20% 11.50% 0 0.00% 0 0.00%

申华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60,486,283 2.68%

59,500,

000

59,500,000 98.37% 2.63% 0 0.00% 0 0.00%

曹鹤玲 42,097,770 1.86%

37,048,

327

37,048,327 88.01% 1.64% 37,048,327 100.00% 3,750,000 74.27%

合计 718,645,251 31.79%

354,010,

000

356,550,

000

49.61% 15.77% 37,048,327 10.39% 3,750,000 1.04%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世纪新元对前期质押业务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 世纪新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79,721,673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4%，占公司总股本的3.53%，对应融资金额为3.11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07,

201,673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3.63%，占公司总股本的9.16%，对应融资金额为6.60亿元。

3、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世纪新

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投资收益、分红、其他收入等，其质押的

股份现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风险。

4、世纪新元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涉

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世纪新元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告知函；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申请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